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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权威

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持续20年编辑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
书，自2012年起推出《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
，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

2.规模强大

今年推出20本，含传统和新近的所有热点纠纷，这些案例是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到的上
一年度审结的近万件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和较强的代表性。

3.内容独特

不再有繁杂的案情，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出争议焦点问题。

不再有冗长的分析，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裁判思路方法。

本丛书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人员等办案权威参考;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人
员培训推荐教程;社会大众学法用法*指导;图书馆、教学科研机构配备精品。

 

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案例均是国家法官学院从各地2015年上报的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案例，
全面涵盖该领域常见纠纷内容。案情凝练，并由主审法官精心撰写裁判要旨与法官后语
，可读性、适用性强，能帮助读者*限度地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获得真正有用的
信息，为法官、检察官、执法人员、律师、法律顾问办理相关案件以及案件当事人处理
纠纷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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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
(一)犯罪和刑事责任
1.选择性罪名的适用
——宋元坤贩卖、运输毒品，刘某某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2.“多因一果”情况下如何评价妨害公务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贾某某妨害公务案
3.多因一果情形下故意伤害罪的认定
——熊荣波故意伤害案
4.监督主体自身外因素介入下因果关系的判定
——曹某某、王某玩忽职守案
5.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追赶致人坠楼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文道福故意伤害案
6.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工作失误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不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郑某玩忽职守案

(一)犯罪和刑事责任

——宋元坤贩卖、运输毒品，刘某某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贾某某妨害公务案

——熊荣波故意伤害案

——曹某某、王某玩忽职守案

——文道福故意伤害案

——郑某玩忽职守案

——李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韩伟旭诈骗案

——张某、王某诬告陷害案

——徐明故意伤害案

——谢某故意伤害、张某窝藏案

——蔡光某等故意伤害案

13.犯罪预备与未遂的认定



14.入户犯罪着手实施的认定

15.非法持有毒品未遂状态的理解与认定

16.被告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让受害人得以脱逃而没有完成卖淫行为，应认定为强迫卖淫
罪未遂

17.被害人激烈反抗下的放弃犯罪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18.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形态及判定标准

19.聚众斗殴停止形态的认定

20.作案时被认出而逃离现场构成犯罪中止还是犯罪未遂

(三)共同犯罪

——易某某、周某某抢劫案

——孟克杰日格力、布音其尔格强奸案

——曾万祥抢劫案

——王某、杨某诈骗案

——中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王回某、陈秀某生产销售有害食品案

——李平华等徇私舞弊减刑、受贿、行贿案

——刘妍贩卖毒品案

——刘小某等盗窃，王香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黄火某等故意伤害案

——靳锴等故意伤害案

(一)量刑

——张某峰故意杀人案



——谢朝晖故意杀人案

——王某某、刘某盗窃案

——杜雄召故意杀人、强奸案

——佐建明故意杀人案

——杨宗樑强奸案

——刘晓雁故意杀人案

39.前罪原判决被改判加重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

40.对于普通累犯中前罪“刑罚执行完毕”的理解与适用

(三)自首与立功

——潘某盗窃案

——罗战某强奸案

——卢某旺故意伤害案

——李纪某危险驾驶案

——陈某受贿案

——许道兵交通肇事、王磊包庇案

——余某等盗窃案

——杨志某贩卖毒品案

——赵伟抢劫案

——刘某某、顾某某盗窃、破坏电力设备案

51.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的适用

52.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的是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



53.通过行贿请托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办理户籍构成一罪还是数罪

54.保外就医期间犯新罪，数罪并罚时如何计算未执行刑期

55.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如何数罪并罚

56.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不宜数罪并罚，漏罪宜单独起诉和判决

(五)缓刑

——黄振某故意伤害案

——王某受贿案

——郑代某职务侵占案

——王洪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许某、华某敲诈勒索案

62.假释中如何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

三、刑事证据与时效

——王光富抢劫、强奸案

——王某挪用资金案

——李永祥故意杀人案

——张立新贪污案

——何某某故意伤害案

——李世某盗窃、妨害公务，邢留某、褚海某盗窃案69.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
有罪的唯一根据

70.采用保护性措施确保被害人出庭陈述

71.被告人供述与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不一致的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72.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



73.如何运用证据推定非法占有的目的

74.超过追诉时效的认定

四、其他

——罗某、王某强奸案

——付国进故意伤害案

——田某满、田某利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

——王付某危险驾驶案

——宋宇某非法经营案

——沙学某容留他人吸毒案

——池宝利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

——沈启某爆炸案

——陈某污染环境案

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序言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型案例丛
书，之后每年初定期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编辑工作。此前
，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80余卷，分中文版
和英文版在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现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该丛书201
2—2015年已连续出版4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罄。为响应读者需求，2
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金融纠纷、行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
法总则案例、刑法分则案例2册。现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及时编撰推出《中国
法院2016年度案例》系列，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共20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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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审判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特别强调加强
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实施的
核心在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出版的价值追求，即是公开精品
案例，研究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理念，为司法统一贡献力量。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型案例丛
书，之后每年初定期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编辑工作。此前
，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80余卷，分中文版
和英文版在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现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该丛书201
2—2015年已连续出版4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罄。为响应读者需求，2
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金融纠纷、行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
法总则案例、刑法分则案例2册。现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及时编撰推出《中国
法院2016年度案例》系列，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共20册。

总的说来，当前市面上的案例丛书大多“不好读”，存在篇幅长、无效信息多、案例情
节杂、缺乏深加工等不足。《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试图把案例书籍变得“好读有用
”，故在编辑中坚持以下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容，控制案例篇幅，每个案例基本
在3000字以内;二是突出争议焦点， 剔除无效信息，尽可能在有限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效
、有益的信息;三是注重对案件裁判文书的再加工，大多数案例由案件的主审法官撰写“
法官后语”，高度提炼、总结案例的指导价值。

总之，编辑《中国法院年度案例》就是为了让案例类书籍简便、易用，这既是本丛书的
特点，也是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始终坚持全力支持《中国法院年
度案例》的出版，给了作者和编辑们巨大的鼓励。我们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同
努力，逐步完善，做得更好，真正探索出一条编辑案例书籍的新路，更好地服务于学习
、研究法律的读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曹士兵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刑终字第1447号刑事裁定书
2.案由：妨害公务罪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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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5日19时许，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营城子收费站附近，延
庆县公安局交通大队民警张某某在依法执行职务时，拦截被告人贾某某驾驶的五十铃牌
大型货运汽车进行检查，被告人贾某某停车后未接受检查又驾车向前行驶。民警张某某
为阻止该车继续行驶，便拽住该车左侧反光镜，被该车向前拖拽了10余米，后在其他民
警等人的配合下，将被告人贾某某查获。尔后，民警张某某身体出现不适，被同事驾车
送至延庆县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1.非创伤性颅内出血;2.高血压;3.糖尿病。予以局麻
加强化行微创颅内血肿穿刺冲洗引流术，术后入ICU，查BP190/100mmhg;查体见，左腋
下季肋部可见皮肤条状擦伤，范围约20×20cm大小，表面可见少量水泡等;诊断为：1.非
创伤性颅内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2型糖尿病;4.皮肤擦伤(左肋季部)。2013年7
月8日，张某某被延庆县医院诊断为：1.非创伤性颅内出血;2.皮肤擦伤(左季肋部);3.高血
压3级极高危;4.糖尿病;5.吸入性肺炎;6.应激性溃疡伴出血;7.低蛋白血症;8.低钠血症。2013
年7月25日，张某某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分析说明：被鉴定人张某某于2013
年6月25日在延庆县八达岭高速路进京营城子收费站拦截一辆厢式货车时，被车拖行10余
米，造成左季肋部16cm×11cm范围内广泛条形皮肤擦伤痕，擦伤面积累计大于20cm2。
此次事件中张某某存在精神刺激、情绪激动等引起脑出血因素，结合脑出血的部位及特
点，符合高血压性脑出血;与此次外伤(左季肋部皮肤擦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与此次事件有
一定关系，但不宜以事件后果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鉴定意见为，张某某身体所受损伤
程度属轻微伤。
【案件焦点】
“多因一果”情况下如何评价妨害公务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贾某某明知公安民警在依法执行职务，仍强行驾车
拖拽，造成公安民警的身体损伤(轻微伤)，并诱发了公安民警的高血压性脑出血，其行
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

1.裁判书字号

2.案由：妨害公务罪

2013年6月25日19时许，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营城子收费站附近，延
庆县公安局交通大队民警张某某在依法执行职务时，拦截被告人贾某某驾驶的五十铃牌
大型货运汽车进行检查，被告人贾某某停车后未接受检查又驾车向前行驶。民警张某某
为阻止该车继续行驶，便拽住该车左侧反光镜，被该车向前拖拽了10余米，后在其他民
警等人的配合下，将被告人贾某某查获。尔后，民警张某某身体出现不适，被同事驾车
送至延庆县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1.非创伤性颅内出血;2.高血压;3.糖尿病。予以局麻
加强化行微创颅内血肿穿刺冲洗引流术，术后入ICU，查BP190/100mmhg;查体见，左腋
下季肋部可见皮肤条状擦伤，范围约20×20cm大小，表面可见少量水泡等;诊断为：1.非
创伤性颅内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3.2型糖尿病;4.皮肤擦伤(左肋季部)。2013年7
月8日，张某某被延庆县医院诊断为：1.非创伤性颅内出血;2.皮肤擦伤(左季肋部);3.高血
压3级极高危;4.糖尿病;5.吸入性肺炎;6.应激性溃疡伴出血;7.低蛋白血症;8.低钠血症。2013
年7月25日，张某某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分析说明：被鉴定人张某某于2013
年6月25日在延庆县八达岭高速路进京营城子收费站拦截一辆厢式货车时，被车拖行10余



米，造成左季肋部16cm×11cm范围内广泛条形皮肤擦伤痕，擦伤面积累计大于20cm2。
此次事件中张某某存在精神刺激、情绪激动等引起脑出血因素，结合脑出血的部位及特
点，符合高血压性脑出血;与此次外伤(左季肋部皮肤擦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与此次事件有
一定关系，但不宜以事件后果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鉴定意见为，张某某身体所受损伤
程度属轻微伤。

“多因一果”情况下如何评价妨害公务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贾某某明知公安民警在依法执行职务，仍强行驾车
拖拽，造成公安民警的身体损伤(轻微伤)，并诱发了公安民警的高血压性脑出血，其行
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院抗诉称：原审判决量刑偏轻。二审期间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
是：贾某某没有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妨害交警执法，不存在违法的故意;当时交警没有示
意停车，交警违规拉拽车辆才导致了自己受伤;交警自身疾病与贾某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
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宣告贾某某无罪。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维持原判。

基于对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本案的处理存在如下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贾某
某驾车拖拽民警的行为是显著轻微的，在实践中通常被评价为行政违法，被害人的高血
压性脑出血系其自身体质原因，与妨害公务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应宣告被告人
无罪。本案的辩护人即持这种观点。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在妨害公务的过程中伤害
了民警的身体，民警高血压性脑出血的严重后果与贾某某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认为，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特点
，应当区分案件当中存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偶然的因果关系，按照各因果关系程度的
强弱确定对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我们同意最后一种观点。

在本案中，被害人张某某的轻微伤结果与贾某某的妨害公务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必然的
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难点在于被害人张某某高血压性脑出血的发作与贾某某的妨害
公务行为之间具有何种程度的因果关系。对此，需要结合在案证据，对案发的具体过程
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在案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证明，张某某在被拖拽十余米后，大车
继续向收费站前进，张某某此时并未摔倒，他在后面步行并用电台呼叫，期间张某某停
下约一分钟，又往回折返走了几米查了另一辆车，又停了一分钟左右，后继续向收费站
方向走去。随后，前来支援的民警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记载，张某某已经在大车前，
左胳膊跨在大车反光镜处，其他民警与被告人沟通，制止其打电话并要求其下车。在民
警看被告人证件的过程中，张某某就要晕倒，其他人搀扶张某某上了警车。

编写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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